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4-L66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2014年12月16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本公

司” ）第七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12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出席董事7人，实

出席董事7人，监事会成员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充

分讨论，会议达成如下决议：

一、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友谊新资商贸

有限公司、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沈阳

世达物流有限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由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津汇远景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 Ltd.�（以下简称：“Reco�

Shine” ）的控股股东Recosia� China� Pte.� Ltd.�（以下简称：“Recosia” ）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紫金新

嘉、建设新汇在2014年7月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豪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威投资” ）间接收购之

前，为Reco� Shine的控股股东Recosia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沈阳世达在2014年7月为豪威投资收购之

前，为Reco� Shine控股的子公司。因此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方董事孙建军先生、李钰

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交易的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刊登于本公告日的2014－L67号公告。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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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

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公司拟分别与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明新丽” ）、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友谊新资” ）、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金新嘉” ）、天津建设新汇

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新汇” ）、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汇远景” ）、沈阳

世达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世达” ）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上述六家公司（以下

可合称：“委托方” ）的委托，为委托方持有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

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

2、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

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

3、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津汇远景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Reco� Shine� Pte.� Ltd.�（以下简称：“Reco�

Shine” ）的控股股东Recosia� China� Pte.� Ltd.�（以下简称：“Recosia” ）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紫金新

嘉、建设新汇在2014年7月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豪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威投资” ）间接收购之

前，为Reco� Shine的控股股东Recosia间接控制的附属公司，沈阳世达在2014年7月为豪威投资收购之

前，为Reco� Shine控股的子公司。 因此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沈阳世

达相关交易情况请见本公司2013年12月25日、2014年7月18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2013-L52号、2014-L57号公告。

4、上述议案已经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4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审议上述议案时，

关联方董事孙建军先生、李钰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

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

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不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光明新丽

（1）光明新丽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光明新丽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12号创业中心1楼B区119室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5�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

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Recosia全资子公司Ray� Development� Pte.� Ltd.持有光明新丽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光明新丽10%的股权。

2、光明新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1,510,331,207元、负债总额666,515,274元、净

资产843,815,933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21,510,614元，净利润-5,666,730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光明新丽资产总额1,403,619,121元、负债总额556,199,565元、

净资产847,419,556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2,793,947元，净利润-11,495,661元。

2、友谊新资

（1）友谊新资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友谊新资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华路12号创业中心5楼B区505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5.3177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

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Recosia全资子公司Home� Alliance� Pte.� Ltd.持有友谊新资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

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友谊新资10%的股权。

（2）友谊新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1,259,766,074元、负债总额655,865,793元、净

资产603,900,281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84,368,522元，净利润-47,479,337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友谊新资资产总额1,232,489,566�元、负债总额647,499,794元、

净资产584,989,77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1,081,831元，净利润-18,910,509元。

3、紫金新嘉

（1）紫金新嘉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紫金新嘉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12号创业中心6楼B区621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自有房屋租赁；酒店管

理、餐饮管理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

配件、电讯器材、园艺产品、室内装饰、鲜活植物、劳保用品、办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

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服务；工具维修服务等；自有房屋出租。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豪威投资全资子公司Merino� Pte.� Ltd.持有紫金新嘉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

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紫金新嘉10%的股权。

（2）紫金新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853,606,895元、负债总额389,523,207元、净资

产464,083,688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3,440,669元，净利润-25,427,573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紫金新嘉资产总额787,060,484元、负债总额338,472,379元、净

资产448,588,105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9,906,122元，净利润-15,495,583元。

4、建设新汇

（1）建设新汇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建设新汇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泰华路12号创业中心4楼B区 418室

法定代表人：李国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餐饮、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

公用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截止目前，豪威投资全资子公司Coralvest� Pte.� Ltd.持有建设新汇90%的股权，本公司全

资控股子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设新汇10%的股权。

2、建设新汇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861,529,096元、负债总额722,166,074元、净资

产139,363,022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9,100,405元，净利润-32,468,322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建设新汇资产总额1,335,349,316元、负债总额1,220,052,694

元、净资产115,296,62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4,900,979元，净利润-24,066,400元。

5、津汇远景

（1）津汇远景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天津津汇远景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四大街天大科技园102号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3�亿元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建筑、装饰材料、家俱、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园艺、室内装饰；劳动服

务；技术信息咨询；会议服务；日用杂品、服装鞋帽、仪器仪表、汽车摩托车配件、电讯器材、劳保、办公用

品、厨具及配套设备、保险柜、防盗门零售；家政服务、出租柜台、工具维修；自有房屋出租。

成立日期：2007年11月8日

股权结构：Recosia全资子公司Dawnview� Pte.� Ltd.持有津汇远景90%的股权，本公司全资控股子

公司北京瑞丰阳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津汇远景10%的股权。

2、津汇远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649,698,847元、负债总额289,504,743元、净资

产360,194,104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7,090,584元，净利润-12,931,119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津汇远景资产总额629,934,619元、负债总额276,650,667元、净

资产353,283,95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9,576,067元，净利润-6,910,152元。

6、沈阳世达

（1）沈阳世达公司概况

成立时间：2005年4月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20270万元

住所：沈阳市东陵区长青街121号

法定代表人：VICKY� YUANYUAN� ZHANG（张媛媛）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企业）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自有房屋产权出租、物业管理

股权比例：本公司持有世达沈阳44%的股权，豪威投资持有沈阳世达56%的股权。

截止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222,798,061元、负债总额90,914,743元、净资产

131,883,318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20,242,465元，净利润-17,518,100元。

截止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沈阳世达资产总额198,040,937元、负债总额76,237,015元、净资

产121,803,92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517,194元，净利润-10,079,397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公司将接受光明新丽委托，为光明新丽持有的天津东丽、天津十一经路和天津北辰三处物业提

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2、本公司将接受友谊新资委托，为友谊新资持有的天津友谊路和西安莲湖两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

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3、本公司将接受紫金新嘉委托，为紫金新嘉持有的天津紫金山路、天津天环、西安北郊、石家庄新华、

唐山路北和郑州嵩山路六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

收取服务费用。

4、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寺和北京西四环三处物业

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5、本公司将接受津汇远景委托，为津汇远景持有的青岛南京路、郑州南阳路和天津南楼北三处物业

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6、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托，为沈阳世达持有的沈阳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

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用。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各方以服务项目的市价定价标准为参考，并经友好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将接受建设新汇委托，为建设新汇持有的沈阳建设路、北京分钟寺和北京西四环三处物业

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实现标的物业资产的有效运行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会计管理、法

律事务管理、资产运营内控及审计、办理财产保险手续、处理主管部门日常监管事宜等内容。 服务提供方

通过资产管理，监督并协调物业管理、招商管理、商业运营管理等专业团队的工作内容，实现标的物业资

产的保值和增值。 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资产管理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资产管理费按照业主在相应租约项下的总收入的2%收取。

C�服务费收取方式

服务提供方应于每个财务季度结束后30日内及在向业主提交相应会计和运营报告后，按照相应的计

费标准计算标的物业的资产管理费，并向业主提出书面付款申请。 业主在收到上述书面申请10个工作日

内进行审核，并在完成审核及最终确认后向服务提供方一次性支付该季度的资产管理费；如业主对服务

提供方申请的资产管理费有异议的，业主应向服务提供方提出修改付款申请的意见，并由业主与服务提

供方协商确定最终的资产管理费金额。

（2）商业运营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维持标的物业资产正常运转而提供维持日常商业运营秩序、租金收取管理、租约续签

或中止、欠租追缴、协调项目内各租户关系、能源费收缴、经营数据统计及为协调租户的配套服务要求委

托及管理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等商业运营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根据所提供的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向业

主收取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并向业主和租户代收代缴第三方物业服务提供商的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服务提供方因提供服务而在商业项目上发生的店面

成本开支，第二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的商业中心总部分摊费用。

C�服务费收取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部分： 服务提供方向业主提出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成本开支的年度预算，

经业主批准后，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业主按月向服务提供方支付。若在某一月度发生预算外

的成本开支，经业主批准后，由业主临时追加支付。 在当期财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业主不再向服务提供

方支付月度的预算金额，而是根据该年度内服务提供方实际发生的商业运营管理店面总成本开支与业主

在该年度内已支付的该项服务费用进行结算，多退少补。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由建设新汇及其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同时另行签署书面协

议约定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3、招商管理服务

A�服务范围

服务提供方为标的物业提供招商管理服务。服务提供方将根据所提供的招商管理服务向业主收取招

商管理服务费这一项服务费用。

B�服务费计算方式

招商管理服务费用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依靠第三方代理机构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

某一承租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统一管理费。 另一部分为服务提供方独立完成招商工作，故针对某一承租

方租赁成功而收取的租赁佣金

C服务费收取方式

统一管理费部分在业主确定标的物业利用第三方代理机构的服务范围和服务标准，并与该第三方代

理机构签订代理合同后，原则上业主可以月度或季度为周期，对期限内其因租赁成功而需向服务提供方

支付的统一管理费部分与服务提供方进行结算。

（二）本公司拟分别与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光明新丽、津汇远景签署《资产管理协议》，其主要内容

包括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服务期间等，均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三）沈阳世达《资产管理协议》

1、本公司拟与沈阳世达签署《资产管理协议》，本公司将接受沈阳世达委托，为沈阳世达持有的沈阳

长青项目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服务范围、服务费的计算方式和收取方

式如下：

（1）资产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商业运营管理费的特殊

A�服务范围：

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B�服务费的计算方式

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为服务提供方的商业中心总部分摊费用。

C�服务费的收取方式

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由沈阳世达及其关联公司与本公司在本协议签署同时另行签署书面协

议约定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和支付方式。

（3）招商管理服务

服务范围、服务费计算方式和收取方式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2、服务期间

与建设新汇《资产管理协议》相同。

（四）《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本公司拟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

协议》，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商业运营管理服务费所包含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应按照

本协议的约定计算和支付，主要内容如下：

1、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间为：自2014年1月1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本协议有效期届满时，由双方另行商

议续约事宜。

2、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计算及支付

1）按照经委托方审批的运营管理标的物业的年度预算中NOI的3.5%计算。 该等商业中心总部费用

分摊部分应平均分配为每月度的预算金额，由委托方中的友谊新资按月向本公司支付，但友谊新资可以

指示委托方的其他成员或其他第三方向本公司支付。 除友谊新资外，委托方中的任何一方不承担向本公

司支付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的义务，亦不与友谊新资承担连带责任。

2）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应收的每年度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最高不超过人民币伍佰捌拾

万元（RMB5,800,000）如按照本协议计算所得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超过人民币伍佰捌拾万元

（RMB5,800,000），则超过部分友谊新资将不再支付。

3）在本公司受托管理标的物业的服务期间内，如某一自然年度当年的资产管理费较上一年度的资

产管理费增长的（如当年度本公司受托管理的标的物业较上一年度发生减少，则在作前述资产管理费比

较时，上一年度的资产管理费应扣除当年所减少标的物业对应的资产管理费），则当年的商业中心总部费

用分摊部分应自动扣减与上述资产管理费增幅的50%相等的数额。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根据本公司与建设新汇和紫金新嘉的《资产管理协议》约定，如果建设新汇和紫金新嘉对标的物

业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的，且由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方拥有该标的物业的实际控制权的，则在标的

物业的实际交割结束日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同意解除本协议的，则建设新汇和紫金新嘉有权以书面通知

本公司，终止服务提供方就该标的物业提供本协议项下的服务。

根据本公司与沈阳世达《资产管理协议》约定，发生针对沈阳世达之股权的转让交易、且其中的受让

方为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关联方，则在该等转让交易项下的实际交割完成日后，经双方一致确认同意解除

本协议的，沈阳世达有权以书面通知本公司的解除资产管理协议。

2014年度，本公司仍然接受上述六家委托方的委托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截至目前，建设新汇、紫金新

嘉、沈阳世达的控股股东已经变更为豪威投资，本公司已经收到建设新汇、紫金新嘉、沈阳世达控股股东

变更前的资产管理服务费863万元；建设新汇、紫金新嘉、沈阳世达的控股股东变更将不会对建设新汇、紫

金新嘉、沈阳世达与本公司签署的《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造成影响，建设新汇、紫金新

嘉、沈阳世达仍然按照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支付服务费。如本公司与豪威投资签署新的资产管理协议，将按

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光明新丽持有90%股权的天津津北阳光新生活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北阳光” ）已于

2014年4月变更为本公司间接持有90%的股权，津北阳光变更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津北阳光持有天津

北辰物业，关于上述交易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2013年12月25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2013-L50号公告。 截止目前，本公司已经收到津北阳光公司股权变更前的天津北辰物业

的受托管理服务费约12万元。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曾于2008年共同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项目管理协议》，受托管理五家公司

全部物业资产，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08年6月7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的2008—L33号公告。

2、公司2011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等五家公司签署《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继续为上述五家公

司提供管理服务， 该项交易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1年2月26日刊载于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的2011—L05号公告。 上述《2011年项目管理协议》于2011年12月31日到期后，本公司2012

年已与上述六家公司签署《资产管理协议》，为其持有的所有标的物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管理

服务和招商管理服务，并按《资产管理协议》约定收取服务费，服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

月31日止；同时，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

管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

务期限自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2年8月7日刊载于《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2—L33号公告。在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到期

后，本公司于2013年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紫金新嘉、建设新汇、津汇远景、沈阳世达共同签署《资产管

理框架协议》，就《资产管理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分摊部分作补充约定，服务

期限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12月31日止，上述内容详细情况请见公司2013年8月7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2013—L47号公告。

3、鉴于上述《2012年资产管理协议》、《2013年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已于2013年12月31日到期， 根

据托管商业物业经营现状，经协商，由本公司与光明新丽、友谊新资、沈阳世达等六家公司分别签署《资产

管理协议》，继续受托为六家公司的物业资产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商业运营服务以及招商管理服务。同时，

根据,《资产管理协议》的规定，本公司与上述六家公司将共同签署《资产管理框架协议》，对《资产管理

协议》关于商业运营管理费的商业中心总部费用的计算和支付作补充规定。

4、上述六家公司《资产管理协议》及《资产管理框架协议》的签署，确保公司维持原有受托管理商业

物业规模，给公司带来不错的管理费收益。 截止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初步预计，上述2014年六家公司

《资产管理协议》项下实现的管理费收入总额约4700万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亿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徐祥圣先生、黄翼忠先生、李鸣先生已经事先审议、研究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并同

意提交董事会予以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本项关联交易合法合规，定价公平合理，公司董

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资产管理协议》。

4、《资产管理框架协议》。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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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4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

董事会秘书李峻先生的辞职申请。 因公司发展及业务战略优化调整需要，经与公司沟通，李峻先生将负

责公司电子商务领域的相关工作，并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李峻先

生提出的辞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请求，同时，根据《深圳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指定公司副总

裁杨宁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杨宁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12�号阳光大厦11�层

邮政编码：100044

联系电话：（010）68361088

传真：（010）88365280

电子信箱：yangguang@yangguangxiny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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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没有股东现场提出临时提案或修改原议案。

2.�本次会议没有议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2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2月21日15:00至

2014年12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4年12月10日。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C座4层第5会议室。

4.�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韩晓生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东合计40,368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5�名，代

表股份 3,805,313,89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3.5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2�名，代表股份 3,601,078,5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79.0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33�名， 代表股份 204,235,32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8%。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系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上述股份中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48,153,941�股。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43,918,613�股；参加网络投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204,235,328�股。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工程合同>补充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 0�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北京星火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工程合作合同>补充

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 0�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关于通海建设有限公司与泛海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工程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 0�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四）关于受让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 0�票，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 0�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系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对本议案表决情

况为：同意448,153,94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上述事项均系关联交易事项，表决时，关联股东均予以回避。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舫、耿陶。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备置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办公室，供投资者及有关部门查阅。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编号：

2014-040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飞机购买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

准，本公司及国航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进出口公司” ）与波音公司于2014年

12月22日签订协议，向波音公司购买60架波音B737系列飞机（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概述

本公司及国航进出口公司与波音公司签订协议， 本公司向波音公司购买60架波音

B737系列飞机。

2、交易各方

1）本公司，作为买方，主要业务为航空客运、航空货运及航空相关服务；

2）国航进出口公司，作为本公司的进口代理，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及

3）波音公司，作为卖方，是一家于美国特拉华州注册成立的公司，主要业务之一为飞

机制造。

本公司确认，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就本公司董事所知，波音公司及其各最终权益拥

有人均为独立第三方，均不是本公司的关联方。

3、交易标的

60架波音B737系列飞机。

4、交易对价及定价情况

每架飞机的基本价格包括机身、附加部件及引擎的价格。 据此，前述60架波音B737系

列飞机的基本价格合计约为58.88亿美元（公开市场报价，2012年7月价格），飞机价格需按

公式计算后予以调整。 波音公司以贷项备忘录的形式给予本公司较大的价格优惠，该贷项

备忘录是协议各方经公平磋商后确定的，本公司可使用贷项备忘录支付波音飞机的最后缴

付款项，或者购买波音公司产品及服务，因此本次交易的实际对价低于前述飞机基本价格。

本次交易的协议是根据行业惯例协商订立的。本公司相信本次交易所获价格优惠对本公司

机队的单位经营成本没有重大影响。

5、付款及交付

本次交易的对价将以现金方式分期支付。 在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购买的前述飞机计

划于2016至2020年分批交付。

二、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本公司将以业务营运、商业银行贷款、其他融资工具所得现金为本次交易提供资金。本

公司预计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现金流状况或业务运营构成任何重大影响。

三、本次交易的理由及益处

本次交易将扩大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本集团” ）机队的运载能力。

不考虑可能基于市场环境和机龄而对机队做出的飞机退出等调整， 以本集团截至2013年

12月31日的可用吨公里计算，本次交易将使本集团运力增长约8%。

本次交易有利于本公司优化机队结构及运力的补充，符合本公司的市场需求。 本公司

预期波音飞机的成本效益表现将会更佳，并为乘客提供更舒适的服务。

本公司董事认为，本次交易的条款是公平合理的，并符合本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批准， 尚待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

准。 本次交易使本集团增加的运力未达到本集团截至2013年12月31日的可用吨公里的

50%，故本次交易无需取得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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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实施

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3年12月24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了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集团” ）自2013年12月20日起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

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并拟在2013年12月20日之后的12个月内以自身名义或通过一

致行动人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以下简称“本次增持计划” ）。

截至2014年12月19日止， 中航集团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2013年12月20日至

2014年12月19日期间， 中航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增持本公司1,

010,000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0.01%。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中航集团

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6,982,871,013股，约占本公司总股份的53.37%；本次

增持计划实施后，中航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6,983,881,013股，约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53.37%。

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依据承诺，中航集团未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中航集团已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

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聘请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就本次增持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发表

了专项核查意见，律师认为：中航集团具有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就本次增持，中航集

团已履行了相应的批准程序；本次增持信息披露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行为指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公司尚需就本次

增持披露实施结果公告；本次增持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

的可免于提出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

登记手续的情形。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饶昕瑜

董事会秘书

中国北京，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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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航集团”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 ）与东航金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航金控” ）分别持有东航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航财务公司” ）53.75%、25%和21.25%股权。

2014年12月22日，东航集团、本公司和东航金控在上海签署东航财务公司增资协议，

同意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东航财务公司现金增资，本公司增资人民币3.75亿元。

东航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东航金控为东航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均为本公司的关联

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

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12月22日，东航集团、本公司和东航金控在上海签署东航财务公司增资协议，

同意三方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东航财务公司现金增资， 增资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本

公司出资人民币3.75亿元。

该交易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东航集团成立于1988年，住所为上海市虹桥路2550号，企业类型为全民所有制，法定

代表人为刘绍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48.76321亿元，主要经营集团公司及其投资企业中由

国家投资形成的全部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2013年末的总资产为人民币1,495.93亿元，

2013年末净资产为人民币304.76亿元。

东航金控成立于1994年7月，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686弄3号，企业类型为一人

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肖顺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7.80718亿元，主要经营投资管理

等业务。 2013年末的总资产为人民币97.02亿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人民币80.86亿元，

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5亿元，2013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0.61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东航财务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住所为上海市闵行区吴中路686弄3号15楼，企业类

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林福杰，控股股东为东航集团，目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

亿元，主要经营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 2013年末总资产为人民币

67.15亿元，2013年末净资产为人民币8.22亿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5亿元，

2013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0.98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东航集团、本公司和东航金控按持股比例同比例对东航财务公司进行现金增资，增资

总额为人民币15亿元，东航集团出资人民币8.0625亿元，本公司出资人民币3.75亿元，东航

金控出资人民币3.1875亿元。 增资后，东航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5亿元增加至

人民币20亿元，三方股东的持股比例不变。

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东航集团、本公司和东航金控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各

自应缴付的增资款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汇入东航财务公司指定账户。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为抓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金融改革创新的机遇，提升东航财务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

金融服务能力，增强境内外融资能力，满足本公司及东航集团的资金需求，经三方股东友好

协商，一致同意对东航财务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能有效推动东航财务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从而有利于提高本公司获得稳定

投资收益的能力。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2次例会会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与

会非关联董事表决一致通过；与会独立董事均同意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是按一般商业条款达成，关联交易符合本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对本公司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董事会在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审

议表决时，关联董事均按规定回避了表决，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中国银监会上海监管局已同意东航财务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

20亿元，股权结构保持不变。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2014年第2次例会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3、东航财务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240

股票简称：华业地产 编号：临

2014-055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4年10月23日披露了《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自2014年10月23日起

连续停牌不超过30日。 2014年11月22日披露了《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司股票自2014年11月23日起继续停牌不

超过30日。 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动本次重组事项，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经完成对

收购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及初步审计摸底，正在进行标的资产的预评估，并正

组织相关中介机构完善重组方案及出具相关报告。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

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

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3日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继续组织相关中介

机构开展工作，并根据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

后复牌。

特此公告。

北京华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071

股票简称：凤凰光学 公告编号：临

2014-069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直接控股股东完成股权交割暨

工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间接控股股东凤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凤凰集团” ）于2014年10月13日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资产” ）签订了《股

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东方资产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凤凰光学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凤凰控股” ）45.56%的股权以人民币885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凤凰集团。凤凰控股45.56%股权交割

完成后，凤凰集团将持有凤凰控股100%股权，间接持有本公司39.46%的股权。上述事项详见本公司于

2014年10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披露的临2014-051号公告。

2014年12月19日，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凤凰控股完成了相关股权交割手续，并取得了上饶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为360000110005610。 凤凰集团持有凤凰控股100%股权，间

接持有本公司39.46%的股权。

特此公告。

凤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06

证券简称：远东传动 公告编号：

2014

—

047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通报涉嫌市场操纵

调查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4年12月19日，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通报了近期针对市场操纵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工作情

况，目前中国证监会已对涉嫌操纵18支股票的涉案机构和个人立案调查，涉嫌被操纵的股票包括许昌

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股票。

对此，我公司声明如下：

1、本次调查是中国证监会对涉嫌操纵股票的机构和个人的查处，本公司及董监高、实际控制人未

收到立案调查的通知。

2、经本公司自查并向全体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实际控制人询问，并取得他们本人的声

明,公司自2010年上市至今，本公司及公司董监高、实际控制人严格遵守上市规则及相关规定，未参与

任何机构或个人投资者操纵本公司股票股价的行为，也未与任何机构签订市值管理协议，更没有发布

选择性信息配合操纵股价的事项。

3、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4-069

债券代码：

122028

债券简称：

09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申请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子公司珠海中泰投资有限公

司拟向光大银行珠海分行申请贷款人民币12亿元，贷款期限为3年。

上述贷款事宜未超出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额度。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营班

子办理。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077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豁免公司债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生化” 或“公司” ）于

2014年12月22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昌九集团” ）《关于豁免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的通知》（昌

九化[2014]89号）：经2014年12月19日召开的昌九集团2014年第4次股东会

审议，同意豁免昌九生化所欠昌九集团债务1.6亿元。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股票代码：

600037

股票简称：歌华有线 编号：临

2014－040

转债代码：

110011

转债简称：歌华转债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将联合全国20余家省级有线电视网络公司签署电视院线项目合作

协议暨发起成立中国电视院线联盟，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

大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可

转换公司债券、歌华转股于2014年12月23日停牌一天。

公司将于2014年12月24日公告有关内容，并于2014年12月24日复牌、

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90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

2014-039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12月21日，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

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因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

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即公司实际控制人）拟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

简称：紫光古汉，证券代码：000590）自2014年12月22日开市起停牌，待公司

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22日

■ 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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